
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
中 共 黑 龙 江 省 委 老 干 部 局

文件

黑关发 〔2021〕1号

关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

支持更多老同志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通知

各市 (地)关工委、党委老干部局,北大荒集团、龙江森工

集团、哈铁集团公司、省教育厅、省直机关关工委、老干部

工作部门:

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、民族的希望。习近平总书记指

出:“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,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”老同

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。他们有着独特的政治、经验、威

望、时空和亲情优势,信念坚定、经验丰富、精神高尚、传

统优良,对青少年教育培养具有极大的说服力、亲和力和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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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力。多年来,广大老同志借助关工组织平台,充分发挥独

特优势,在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

用,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。2020年,在

纪念中国关工委成立30周年之际,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

一代工作作出重要指示,强调要 “支持更多老同志参加关心

下一代工作,使广大 ‘五老’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老

有所为、发光发热”。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

总书记重要指示,提出 “要充分发挥老同志在关心下一代工

作中的重要作用,千方百计为老同志发挥作用创造条件”。

为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、落实省委常委会会

议要求,现就切实做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要组织动员更多老同志进入关心下一代工作队伍。

加大新 “五老”入列工作力度,按照 “自愿参加、量力而

行、发挥所长、就地就近”的原则,采取组织发动、典型带

动、求贤聘请、事业吸引等办法,通过领导谈话动员一批、

逐级推荐掌握一批、上门求贤聘请一批、关怀温暖凝聚一批

等形式,动员组织更多的老同志投入关心下一代工作,逐步

建立起一支积极参与并能坚持开展日常活动的 “五老”骨干

队伍。把新近退休的老同志作为重点对象,着力选配有爱

心、有威望、有能力、有工作热情、能够运用现代化办公手

段、相对年轻的同志投身关心下一代工作,推动建设一支素

质优良、数量充足、覆盖面广、结构合理的关心下一代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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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伍。关注乡村进城退休 (离岗)老干部群体,鼓励就地发

挥余热,当地关工组织和老干部工作部门要注意挖掘本地老

同志资源,主动与他们对接,为他们继续在关心下一代工作

中发挥余热创造条件。鼓励推动由同级党委领导同志 (党委

副书记或常委组织部长)兼任关工委主任。进一步强化各级

关工委领导班子、优化年龄结构,抓住各级领导班子换届的

时机,推荐从党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等领导岗位新退下来

并具备条件的同志担任关工委常务主任或常务副主任。对年

龄偏大但仍然身体健康、精力充沛、家庭负担不重、威望较

高的现任关工委领导同志,原则上要保持稳定,确保工作连

续性。

二、要充分发挥老同志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的作用。广

大老同志要坚持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、主动作为,把培养担

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

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重要使命和责任,充分发挥独特优

势,依托关工组织搭建的平台、载体和开辟的渠道、阵地,

通过参与丰富多彩、富有成效的活动,帮助青少年成长成

才。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,开展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

教育,引导他们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自觉听党

话、跟党走;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红色基因代代传承

下去的重要指示,大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,加强 “四史”宣

传教育,引导青少年发自内心地爱党、爱国、爱社会主义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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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是要按照中央、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部署,与有关部门配

合,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,让红色基因、革命薪火代代

传承;要关注弱势、特殊青少年群体,积极开展关爱保护工

作,以失足、失管、失学、失业、失亲、残疾、留守、困境

等青少年群体为重点对象,与社会各方协同配合,开展生活

关怀、文化辅导、技能培训、创业就业、法制教育、行为养

成、情绪疏解、思想熏陶等各方面服务,促进他们健康成

长;要积极参与助力乡村振兴,利用各种有效方式对青少年

进行乡村振兴重要意义的学习宣传教育,积极为青年农民创

业服务,助力乡村文明建设,培养农村青少年自尊自信、理

性平和、勤劳朴实、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等思想文明教育;

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,增强青少年的法治意识。

三、要为老同志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创造良好条件。各

级关工组织和老干部工作部门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

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,发挥好老同志与党委政府桥梁

纽带作用,建立完善老同志关爱机制,吸收反映老同志合理

诉求,积极支持老同志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,使广大 “五

老”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老有所为、发光发热,为培

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对参加关心

下一代工作的老同志,要在生活上多照顾、精神上多关心,

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;为便于发挥作用,落实好政治待

遇,按原职级吸收他们参加有关会议、阅读有关文件;对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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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产生的有关费用,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解决。要教育引导

老同志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,大力弘扬 “忠诚奉献、关爱后

代、务实创新、无私奉献”的 “五老”精神,主动参加教育

培训,不断提高政治素养、理论水平、服务能力;对在关心

下一代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和突出贡献的老同志,要及时总

结宣传、树立典型,并根据有关规定定期做好表彰奖励。要

在全社会大力弘扬 “五老”精神,尊重 “五老”,爱护 “五

老”,学习 “五老”,重视发挥老同志作用,形成支持老同志

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的良好氛围,推动关心下一代事业更好

发展。

各地各单位要根据本通知精神,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,

提出更具体的工作任务和推进措施,并认真组织实施。工作

落实情况,请于2021年10月底前书面报省关工委办公室。

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共黑龙江省委老干部局

2021年4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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